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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暨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为了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下属公司（包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各级子公司）2024 年

度预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最终以

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的综合授信额度，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公司

为合并报表内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 3 亿元的担保额度。 

● 被担保人：江苏隆达超合金航材有限公司、无锡诚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隆翔特材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新增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情况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及下属公司（包含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各级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实际贷款币种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美元、欧元、港币等）的综合授

信额度，综合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押汇、贸易融资、票据贴现、融资租赁等综合授信业

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授信银行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工商银行、苏

州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银行、宁波银行、浙商银行和广

发银行。 

授信期限自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以

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最终以各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决定。授信期限内，

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二、本次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为解决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所需担保事宜，公司拟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包

含新设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拟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包含新设子公司)申请 2024 年度综合授信业

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包含本数）的担保额度，该额度可在合并范围内的

子公司之间调剂。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担保方式等内容根据届

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方情况 

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包含新设子公司），合并范围内的

公司包括江苏隆达超合金航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航材”）、无锡诚达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达金属”）以及江苏隆翔特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隆翔特材”）及授权期限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其中隆翔特

材系公司持股 60%的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时，其余股东同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报表资产负债率均为 70%以下，均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1、隆达航材 

企业名称 江苏隆达超合金航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330873269G 

住所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翔云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浦益龙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02 月 11 日 

经营范围 

有色金属合金的开发、制造、加工；有色金属铸造；金属零配件

的制造、加工；金属材料的销售及加工；再生金属的采购、销售；

金属材料物理、化学测试分析；金属材料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股比例 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559,804,777.52 元、净资产

1,112,328,647.64 元；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907,959,174.20 元、净

利润 59,949,576.48 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2、诚达金属 

企业名称 无锡诚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5MA21XYK600 

住所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翔云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浦益龙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07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高性能有色

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股比例 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8,648,426.13 元、净资产

18,334,832.12 元；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6,622,550.33 元、净利润

527,090.94 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3、隆翔特材 

企业名称 江苏隆翔特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5MAC0H07R7T 

住所 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荟智企业中心凤威路 2 号 B312-181 

法定代表人 浦益龙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10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

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国内贸易代理；销

售代理；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股比例 6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002,365.29 元、净资产

9,725,220.72 元；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274,779.28

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注：隆翔特材正在办理浦益龙先生减资退出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

隆翔特材 100%股权，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担保为满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支持

其良性发展，为其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担保对象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资产

信用状况良好，同时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担保风险

可控，不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三、授信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与银行签订相关授信担保协议，上述授信担保额度仅为公司拟

申请的授信担保额度，具体授信担保金额需根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以银行借贷

时签署的合同为准。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和授信期限内的各

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抵押、质押、担保等有关的申请 

书、合同、协议等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前述授

权的有效期自上述议案经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有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情况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

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系公司及子

公司的业务发展及生产运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被担保对象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其资产信用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事项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

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能有效控制和防

范担保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该授信担保

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系公司为

支持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业务发展、满足其经营需求的必要举措，有利于提

高公司整体的未来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同意该授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拟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发生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发生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

形，未发生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隆达股份 2024 年度拟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的核查意见； 

4、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隆达股份 2024 年度拟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6 日 


